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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
恐
別
紙
を
以
奉
願
口
上
之
覚 

 

一 

四
年
已
前
戌
秋
大
坂
御
廻
米
御
用
船
奉
願
候
発
起
之
儀
ハ
後
藤
屋 

五
左
右
衛
門
と
申
者
右
之
御
米
積
御
用
船
相
勤
候
得
者

上
下
度
□
ニ 

徳
用
ニ

も
罷
成
候
由
野
澤
屋
助
治
郎
私
江

段
々
相
進
メ
候
得
共 

其
節
五
左
右
衛
門
義
至
而

及
貧
窮
居
申
候
付
私
欲
而
已
ニ
而

相
進
メ 

御
施
も
難
計
与
得
様
子
聞
合
候
處
御
運
賃
も
宜
敷
急
度 

引
合
候
様
相
聞
候
ニ

付
助
治
郎
と
及
熟
談
可
存
願
仕
候
得
共
扨
者 

助
治
郎
儀
兼
而

鳥
府
表
江

名
前
相
達
し
不
申
者
之
儀
故 

私
壱
人
願
主
相
成
御
願
申
上
候
處
無
聊
願
之
通
御
聞
届
被 

仰
付
候
ニ

付
於
大
坂
大
船
相
求
初
而

乗
下
之
節
石
州
灘
ニ
而 

及
破
船
奉
倒
惑
仕
候
間
最
早
続
而

船
株
御
願
申
上
候
所
存
も 

無
御
座
候
處
其
節
私
鳥
府
江

罷
帰
居
申
候
ニ

付
助
治
郎
よ
り 

追
々
申
被
遣
候
儀
ハ
弥
以
船
株
相
続
御
願
不
申
上
候
而

ハ
相
立 

不
申
候
趣
御
願
申
上
候
處
又
々
両
艘
被
仰
付
難
有 

仕
合
奉
存
御
用
相
勤
候
所
損
分
引
続
両
人
共
ニ 

及
困
窮
上
納
之
次
第
等
も
不
埒
仕
依
之
此
度
御
厳
敷 

御
取
立
被
為
仰
付
至
而

同
苗
藤
兵
衛
倒
惑
仕
候 

其
余
引
足
不
申
候
分
ハ
三
人
之
者
親
類
迄
江
茂 

急
度
被
仰
付
候
旨
然
ル
處
私
親
類
ハ
野
波
屋
大
三
郎 

野
波
屋
助
治
郎
并
同
苗
藤
兵
衛
よ
り
外
ニ

近
類
無
御
座
候 

得
共
助
治
郎
近
類
ニ

ハ
有
徳
成
ル
者
も
御
座
候
間
宜
敷 

被
仰
付
被
為
下
候
様
奉
願
候
、
何
卒
以
御
慈
悲 

宜
御
裁
許
被
仰
付
被
為
下
候
ハ
ヽ
重
畳
難
有 

仕
合
可
奉
存
候
、
此
段
偏
奉
願
上
候
、
以
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谷
九
右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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寛
政
五
年
丑
九
月
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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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瀬
仙
太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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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丹
十
左
衛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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